2023年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
（问题六）整改任务验收公示
我县负责的2023年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问题六）已整改完成，并通过核查验收。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关于验收销号的要求，现将该项任务整改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任务
部分党政领导对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不清，思想上认为环境保护是环保部门及其分管领导的工作，靠前担当精神不足，配合意识不强。部分职能部门主要领导环保职责不清，对本部门职责范畴的存在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不掌握，甚至视而不见、推诿卸责，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不到位，齐抓共管的环保格局远未形成。
二、整改措施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执行《吕梁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将各级党委、政府和市直职能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情况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实落地。
三、整改完成情况
1.严格按照《石楼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2023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考核的实施方案》，将涉及石楼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务按职责进行分解，各部门、各乡镇按照“分级管理、属地为主，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业务必须管环保、管生产经营必须管环保”的原则，明责知责、履职尽责。以打攻坚战的意志完成各自职责。
2.印发了综合考核方案，并在全县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中提高了生态环境的考核指标权重。
如果对该任务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
（2026年 1 月 16 日至2026年 1月 25日，共10天）向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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